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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税区海关监管办法

(1997 年 6 月 10 日国务院批准 1997 年 8 月 1 日海关总署

令第 65 号发布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与完善海关对保税区的监管，促进保税区

的健康发展，根据海关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保税区，必须经国务院

批准。

第三条 保税区是海关监管的特定区域。海关依照本办法对

进出保税区的货物、运输工具、个人携带物品实施监管。

保税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其他地区(以下简称非保税

区)之间，应当设置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隔离设施。

第四条 保税区内仅设置保税区行政管理机构和企业。除安

全保卫人员外，其他人员不得在保税区内居住。

第五条 在保税区内设立的企业(以下简称区内企业)，应当

向海关办理注册手续。

区内企业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设置帐

簿、编制报表，凭合法、有效凭证记帐并进行核算，记录有关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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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保税区货物和物品的库存、转让、转移、销售、加工、使用和

损耗等情况。

第六条 保税区实行海关稽查制度。

区内企业应当与海关实行电子计算机联网，进行电子数据交

换。

第七条 海关对进出保税区的货物、物品、运输工具、人员

及区内有关场所，有权依照海关法的规定进行检查、查验。

第八条 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、物品，不得进出保税区。

第二章 对保税区与境外之间进出货物的监管

第九条 海关对保税区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，实施简便、

有效的监管。

第十条 保税区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，由货物的收货人、

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向海关备案。

第十一条 对保税区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，除实行出口被

动配额管理的外，不实行进出口配额、许可证管理。

第十二条 从境外进入保税区的货物，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

节税收，除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，按照下列规定办理：

(一)区内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需的机器、设备和其

他基建物资，予以免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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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区内企业自用的生产、管理设备和自用合理数量的办公

用品及其所需的维修零配件，生产用燃料，建设生产厂房、仓储

设施所需的物资、设备，予以免税；

(三)保税区行政管理机构自用合理数量的管理设备和办公

用品及其所需的维修零配件，予以免税；

(四)区内企业为加工出口产品所需的原材料、零部件、元器

件、包装物件，予以保税。

前款第(一)项至第(四)项规定范围以外的货物或者物品从

境外进入保税区，应当依法纳税。

转口货物和在保税区内储存的货物按照保税货物管理。

第三章 对保税区与非保税区之间进出货物的监管

第十三条 从保税区进入非保税区的货物，按照进口货物办

理手续；从非保税区进入保税区的货物，按照出口货物办理手续，

出口退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。

海关对保税区与非保税区之间进出的货物，按照国家有关进

出口管理的规定实施监管。

第十四条 从非保税区进入保税区供区内使用的机器、设

备、基建物资和物品，使用单位应当向海关提供上述货物或者物

品的清单，经海关查验后放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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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款货物或者物品，已经缴纳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收的，

已纳税款不予退还。

第十五条 保税区的货物需从非保税区口岸进出口或者保

税区内的货物运往另一保税区的，应当事先向海关提出书面申

请，经海关批准后，按照海关转关运输及有关规定办理。

第四章 对保税区内货物的监管

第十六条 保税区内的货物可以在区内企业之间转让、转

移；双方当事人应当就转让、转移事项向海关备案。

第十七条 保税区内的转口货物可以在区内仓库或者区内

其他场所进行分级、挑选、刷贴标志、改换包装形式等简单加工。

第十八条 区内企业在保税区内举办境外商品和非保税区

商品的展示活动，展示的商品应当接受海关监管。

第五章 对保税区加工贸易货物的管理

第十九条 区内加工企业应当向海关办理所需料、件进出保

税区备案手续。

第二十条 区内加工企业生产属于被动配额管理的出口产

品，应当事先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。

第二十一条 区内加工企业加工的制成品及其在加工过程



- 5 -

中产生的边角余料运往境外时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海关办

理手续；除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，免征出口关税。

区内加工企业将区内加工的制成品、副次品或者在加工过程

中产生的边角余料运往非保税区时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海

关办理进口报关手续，并依法纳税。

第二十二条 区内加工企业全部用境外运入料、件加工的制

成品销往非保税区时，海关按照进口制成品征税。

用含有境外运入料、件加工的制成品销往非保税区时，海关

对其制成品按照所含境外运入料、件征税；对所含境外运入料、

件的品名、数量、价值申报不实的，海关按照进口制成品征税。

第二十三条 区内加工企业委托非保税区企业或者接受非

保税区企业委托进行加工业务，应当事先经海关批准，并符合下

列条件：

(一)在区内拥有生产场所，并已经正式开展加工业务；

(二)委托非保税区企业的加工业务，主要工序应当在区内进

行；

(三)委托非保税区企业加工业务的期限为 6 个月；有特殊情

况需要延长期限的，应当向海关申请展期，展期期限为 6 个月。

在非保税区加工完毕的产品应当运回保税区；需要从非保税区直

接出口的，应当向海关办理核销手续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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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接受非保税区企业委托加工的，由区内加工企业向海关

办理委托加工料、件的备案手续，委托加工的料、件及产品应当

与区内企业的料、件及产品分别建立帐册并分别使用。加工完毕

的产品应当运回非保税区企业，并由区内加工企业向海关销案。

第二十四条 海关对区内加工企业进料加工、来料加工业

务，不实行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。

委托非保税区企业进行加工业务的，由非保税区企业向当地

海关办理合同登记备案手续，并实行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

度。

第六章 对进出保税区运输工具和个人携带物品的监管

第二十五条 运输工具和人员进出保税区，应当经由海关指

定的专用通道，并接受海关检查。

第二十六条 进出保税区的运输工具的负责人，应当持保税

区主管机关批准的证件连同运输工具的名称、数量、牌照号码及

驾驶员姓名等清单，向海关办理登记备案手续。

第二十七条 未经海关批准，从保税区到非保税区的运输工

具和人员不得运输、携带保税区内的免税货物、物品，保税货物，

以及用保税料、件生产的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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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附 则

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由海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海关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》的

规定处理；情节严重的，海关可以取消区内企业在海关的注册资

格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规定的有关备案的具体办法，由海关总

署制定。

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

关对进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货物、运输工具和个人携带物品的管

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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